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第 17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109.06.13) 

(第 17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修改 110.09.04) 

(第 18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修改 112.03.18) 

本課程訓練完成所需時間為 3年 

［外科專科醫師訓練第 25~48個月＋消化系外科專科訓練 12個月］ 

訓練月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第 1~24

個月 

Ａ：一般外科、 

    消化外科 

    大腸直腸外科 

    小兒外科 

 

Ｂ：胸腔外科 

 

Ｃ：重症加護（外科） 

    急診醫學科（外科） 

    外傷科 

重症加護（外科）

或急診醫學科（外

科）外傷科至少

兩 個月。 

 

可選擇 

Ａ類 

20~21 個月 

Ｂ類 

1~2 個月 

Ｃ類 

2~3 個月 

 

或 

 

Ａ類 

4 個月 

Ｂ類 

16 個月 

Ｃ類 

4 個月 

 

每月訓練

完畢請指

導老師與

科主任於

訓練資歷

證明上蓋

章並註明

該科屬於

Ａ類或是

Ｂ類或是 

Ｃ類 

1. 以全人醫療、病人安全

為中心之外科系基本訓

練為目標。 

2. 重視病人一般外科及急

診醫療為核心。 

3. 提升外科系醫師訓練相

關之疾病風險評估及處

理流程。 

4. 應熟習左列各科疾病之

診斷、治療及各種外科

手術，以及加護病房工

作，尤應注意外科急症

之處理。 

5. ＡＢＣ類中的科別，可

不用每科都受訓。一般

外科包含乳房外科、內

分泌外科等；消化外科

包含胃腸外科、肝膽外

科等。 

6. 急診醫學科：服務於各

醫院急診外科才予列

計，即屬於外科的急診

訓練就算Ｃ類 

7. 外科專科醫師訓練，除

依左列科目訓練外，尚

可偏重其一專科之訓

練，惟麻醉科、重症加

護（外科）、急診醫學

科（外科）或外傷科例

外。 

8. 外科專科醫師訓練，可

分在三所以內之外科專

科醫師訓練醫院完成。 

9. Ａ Ｂ Ｃ類中科別可不用

每科都受訓 



訓練月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評核標準 

（方法） 
備註 

第

25~36

個月 

Ａ：消化外科 

    一般外科 

     

Ｂ：大腸直腸外科 

    小兒外科 

 

Ｃ：胸腔外科 

重症加護（外科） 

    急診醫學科（外 

    科） 

    外傷科 

Ａ類 

12 個月 

 

或 

Ａ類 

2~4 個月 

Ｂ類 

8~10 個月 

 

或 

Ａ類 

6~8 個月 

Ｃ類 

4~6 個月 

 

每月訓練完畢

請指導老師與

科主任於訓練

資歷證明上蓋

章並註明該科

屬於Ａ類或是

Ｂ類或是Ｃ類 

1. 以培養具備消化系外科

診療及處置能力之基本

訓練為目標。 

2. 重視各種消化系外科相

關疾病之手術技術及術

前、術後之處理為核

心。 

3. 提升消化系外科醫師訓

練相關之疾病風險評估

及處理流程。 

4. 應熟悉疝氣修補術、闌

尾切除術、膽囊切除

術、總膽管手術、肝臟

切除術、胰臟手術、胃

惡性腫瘤手術、胃十二

指腸良性疾病手術、小

腸手術、脾臟切除術、

腹部外傷開腹手術。 

5. 消化外科包含胃腸外

科、肝膽胰外科等。 

6. A B C 類中科別可不用每

科都受訓 

 

第 1~24個月Ａ Ｂ Ｃ類需符合外科專科訓練基準 

           (外科專科醫師訓練第 25~48個月)及規定之訓練時間 (如附件規定) 

 

 

 

 

 

 

 

 

 

 



訓練課程基準目標 

 

第 1~24 個月(完成外科專科醫師訓練) 

 

1. 參與消化系外科相關疾病之住院病患術前、術後照顧處理，提供佐證 

資料。 

2. 參與消化系外科相關疾病之急診病患診斷及處置，提供佐證資料。 

3. 達成下列訓練目標－手術項目及例數（主刀或第一助手）。 

 

第 25~36 個月 

4. 參與消化系外科相關疾病之住院病患術前、術後照顧處理，提供佐證 

資料。 

5. 參與消化系外科相關疾病之急診病患診斷及處置，提供佐證資料。 

6. 須達成下列訓練目標－手術項目及例數（主刀或第一助手） 

※ 手術項目：分為肝膽胰脾手術、胃腸食道手術、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大腸直腸手術（不含痔瘡、肛門瘻管）、腹部急診手術（不 

             包括闌尾炎）等五項。 

※ 例    數：第 1~36 個月上述五項手術例數總和須達 150 例或以上，且

任一項手術例數不得少於 20 例。 

 

 

 

 

 

 

 

 


